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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价格认定广泛存在于涉财产案件中，价格认定结论书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然而，价格认定结论书存

在认定人员技术能力弱、认定程序简单、证据审查规范不明等问题。这些问题源于将价格认定定性为行

政确认不当、证据属性不明。根据立法法、行政法的一般原则，价格认定不符合行政确认的特点、价格

认证部门履行价格认定职责缺乏正当授权、将价格认定定性为行政确认会损害司法公正和效率。立足于

刑事诉讼法定证据分类和实践需要，借鉴域外证据法实践，应当将价格认定纳入司法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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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ce evaluation widely exists in property cases, price evaluation conclusion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onclusion of price appraisal, 
such as the weak technical ability of the appraiser, the simple appraisal procedure and the unclear 
standards of evidence examination. These problems result from the improper administrative con-
firmation of price assessment and the uncertain attribute of evidence.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prin-
ciples of legislation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rice assessment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administrative confirmation, price certification departments lack proper authorization 
to perform the duties of price assessment, and characterizing price assessment as administrative 
confirmation will damage judicial justice and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need of legal evidence classifi-
cation and practice in criminal litigation, price assessment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judicial ex-
pertise by referring to the practice of extra-territorial evidenc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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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财产犯罪等以财产损失数额定罪量刑的犯罪中，涉案财物价格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价格不明或有

争议时应依法、科学、公正认定。价格认定的法律规范主要在司法解释、部门规章中。如《关于统一赃物

估价工作的通知》规定，国家计委及地方各级政府物价管理部门是估价主管部门，其设立的价格事务所为

指定估价机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明确价格事务所是专属估价机构，其他机构或个

人不得估价；《关于涉案财物价格鉴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在相关规定未出台前，涉案财物价格

鉴定仍按此前相关通知和办法执行，司法部将推动建立行政与行业管理相结合制度；《关于办理盗窃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委托估价机构估价；《价格认定规定》再次明确，在涉嫌违纪、刑事

等案件中，价格不明或有争议的有形产品、无形资产和有偿服务，由价格认定机构进行价格确认。办案机

关依据上述规范性文件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委托价格认定机构对涉案财物进行价格认定，并且否定其他价

格评估结论的证据资格。1价格认定的主体专属性致使其他主体作出的价格评估结论丧失证据资格。正因为

如此，除价格认定明显违背价格认定程序外，司法机关采纳价格认定结论成为唯一选项。 
然而，存在未必合理。价格认定结论能否保障刑事诉讼公正性，其证据性质、认定方法和程序、证

据审查方面一直被诟病。本文立足刑事诉讼公正原则，对价格认定的性质、价格认定结论书的证据属性

进行反思，通过考察域外司法鉴定实践，提出符合本国法治现实的价格鉴定路径。  

2. 价格认定结论书的证据属性之争 

刑事诉讼法规定八种证据种类，对不同证据审查判断要求有别，证据种类归属是否妥当直接影响案

件公正处理。据《价格认定规定》及《价格认定行为规范》，价格认定结论书是价格认定机构依办案机关

协助书，经区域分级受理，由 2 名以上符合条件人员查(勘)验、听取意见、市场调查、分析测算形成认定

结论，再经内部审议形成的书面意见，且价格认定被明确为行政确认行为。那么，行政确认中制作的价

格认定结论属于鉴定意见、书证还是其他证据？ 

2.1. 价格认定结论书不是书证 

有学者认为，因价格认定是行政确认行为，具有公证性质，价格认定结论书是运用专门知识定争止

纷的行政确认文书，属于公文书证，即国家机关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制作的文书，以此文书作为证明案件

有关情况的书证[1]。 
通说认为，书证是以文字、符号、图形等记载内容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从形成时间看，书证多形

成于案发前或当时，价格认定则形成于案发后，是对财物或服务价值的认定参考；从证据内容看，书证

以所表达内容客观证明案件事实，价格认定结论书是价格认定人员的主观判断，属主观证据。所以，价

 
1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刑终 332 号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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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认定书非书证。若认为国家机关在职权内制作的文书就是书证，那办案机关对当事人、证人制作的笔

录也成书证了，这种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观点显然有误。 

2.2. 价格认定结论书不是鉴定意见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

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根据《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等规定，目前的司法鉴定限于法医

类、物证类、声像资料、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四类，现阶段价格认定并不在司法鉴定范畴之内。同时，价格

认定的机构及认定人员、认定的程序与鉴定意见规范不同。因此，价格认定结论书不是鉴定意见。司法

机关也否认价格认定结论书是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2更有甚者，直接通过地方性司法文件否定价格

认定结论书是鉴定意见。3 

2.3. 价格认定是准鉴定意见的观点名不符实 

从本质上看，价格认定是价格认定部门于事后根据被认定对象在基准日的实际状态，尽可能还原其

市场价格的行为。价格认定过程以对象真实为基础，运用专门的技术和方法进行分析和评判。从价格认

定的对象、采取的方法、认定结论体现认定人的思维和认知等特点看，价格认定结论具有鉴定意见的特

点，但是，价格认定又不属于鉴定意见和书证。故，有观点认为，目前阶段可将价格认定视为准鉴定意

见，并适用检验报告审查规则，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 87 条规定 4，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但没有法定司法鉴定机构，或者法律、司法解释规定

可以进行检验的，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检验，检验报告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对检

验报告的审查与认定，参照适用本节的有关规定[2]。 
上述解答看到了价格认定结论与鉴定意见的相似性，认为价格认定结论书是检验报告，参照鉴定意

见进行审查和认定，具有实践合理性。然而，检查报告的适用前提是没有法定司法鉴定机构，但价格认

证机构认定价格事项存在实在法根据，将价格认定结论视为检查报告，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同时，该“解

答”也没有得到实践采纳。既然《关于统一赃物估价工作的通知》《价格认定规定》等规定和司法解释对

赃物估价问题已经作出规定，不可能在适用上述规范之外再参照适用鉴定意见。司法实践中，确实有极

个别司法机关将价格认定结论书按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和认定。5但是，大量的司法文书形式上将其列为鉴

定意见但实际上并不采用鉴定意见的审查和认定方法。6 
综上，价格认定具有鉴定意见属性，但缺乏法律根据，也与《价格认定规定》等规章不符。简言之，

价格认定结论书的应然证据属性与实然规定之间不一致。 

3. 现行价格认定存在的问题 

3.1. 定性为行政确认带来的法律问题 

根据《价格认定规定》等部委规章的规定，价格认定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确实，根据部门规章授

 
2刘文伍盗窃案中，法院认为价格结论认定书是否属于刑事证据中的鉴定意见，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且根据《价格认定行为规范》

的相关规定，价格结论认定书不适宜认定为鉴定意见，不应依据法律对鉴定意见的规定规范价格认定结论书。参见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人民法院(2017)内 0105 刑初 290 号刑事判决书。 
3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物价局《关于涉案财产价格认定的会议纪要》(浙检发研

字(2018)14 号)。 
4该内容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2〕21 号)第 87 条，后列为该修订后的解

释(法释〔2021〕1 号)第 100 条。 
5参见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2017)黔 0524 刑初 97 号一审刑事判决书。 
6参见黑龙江省泰来县人民法院(2018)黑 0224 刑初 38 号刑事判决书、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2018)云 2626 刑初 187 号刑事判决

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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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价格认定中心依据其职权、程序对特定客体(涉案财物、服务)的价格进行评价的行为，具有行政确认

的特点。从其形式上看，属于行政鉴定。但是，依行政行为的本质属性分析，将价格认定界定为行政确

认存在诸多问题。 

3.1.1. 不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特点 
其一，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单方行为。价格认定是价格认定机构应办案机

关请求，对涉案财物、服务价格进行评价。协助认定前，提出机关、当事人与价格认定机构无价格行政

关系，且确定涉案财物价格是办案机关刑事诉讼职责，非行政管理职责。因此，办案机关请价格认定中

心协助，不符合行政协助的主体和目的条件，也不构成行政委托。 
其二，按行政主体是否以当事人的申请作为条件划分，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分为依职权的具体行政行

为和依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反观价格认定行为，价格认定机构无权主动实施价格认定行为；同样，价

格认定行为又非依涉案财物(服务)相关人员申请而为。可见，价格认定行为不容于具体行政行为。 
其三，如果价格认定行为是行政确认行为，那么，根据行政确认行为的可救济性，涉案财物相关人

员受价格认定行为的拘束，理应享有直接救济权。然而，《价格认定规定》第 44 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

提出机关提出复核申请，提出机关认可后，按规定提出复核。利害关系人不能向作出价格认定的机构行

使申诉复核权，有违一般行政确认特点。 

3.1.2. 有损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效率 
价格认定结果是刑事办案的先决条件，而行政确认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其拘束力的范围不仅包括

当事人，还包括刑事办案机关。“虽然理论上通常承认法院对先决问题享有附带裁判权，但由于行政行

为效力的存在，法院能否在刑事诉讼中对作为先决问题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却并非确定无疑。”

[3]当事人对价格认定结果的合法性、正当性提出异议时，办案机关是否直接认可其效力，还是在刑事诉

讼中直接审查，拟或等待行政诉讼的审理结果？7可见，将价格认定行为评价为行政确认会影响刑事诉讼

的正当性和效率。 

3.1.3. 价格认定的权力来源存疑 
价格认定部门履行价格认定行为的职责来源于司法解释、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规章规定，将价格认定

行为定性为行政确认的依据是《价格认定规定》等部门规章。问题在于国家发改委有无权力通过制定部

门规章赋予本部门下设的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职权？ 
《宪法》第 89 条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由国务院规定；《宪法》第 90 条规定，各部、

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立

法法》第 88 条也规定，制定规章的依据来源于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没有上述依据的，

部门规章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并未规

定国务院物价部门赋有价格认定的职责，国务院也未发布此类命令、决定。国务院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中没有包括涉案事项价格认定。 
可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的《价格认定规定》等部门规章缺乏上位法依据，并超出自身

行政管理职权。由价格主管部门下设的价格认定机构承担价格认定工作并定性为行政确认，缺乏合法

性。实际上，前文已述价格认定活动与行政管理活动有着重大区别，本就不应由行政主体承担价格认

定职责。 

 
7行政确认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具有可诉性。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 59 号建设工程消

防验收结果备案通知行为是可诉的行政行为——戴世华诉济南市公安消防支队消防验收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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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违法价格认定归责失当 
鉴定人、证人、中介人员在刑事诉讼中提供虚假证明，可能涉嫌伪证罪等多种罪名。价格认定人员

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提供虚假或错误价格认定结论书并造成重大损失的，构成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

罪。总体上，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立案追诉标准高于前者，追责标准不统一。且错误价格认定行

为主要侵害司法秩序，以渎职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与法益保护原则不符。由此可见，将价格认定行为界定

为行政确认行为并不妥当。 

3.1.5. 证据审查不力 
将价格认定定性为行政确认行为，导致价格认定结论书制作要求较低、具有公文书属性，难以有效

质证。由于价格结论书不是鉴定意见，无需认定人员签名、无需认定人员具备相应资质、方法粗疏(例如

采取专家咨询法，却未规定专家的资质、签名、出庭等要求)，除非辩方有证据证明价格认定明显违反规

定，否则，法院不会支持辩方意见，8认可价格认定结论书成为通例。 

3.2. 价格认定过程存在的问题 

价格认定活动本身还存在认定人员力量薄弱、认定程序简单等问题。 
首先，价格认定人员的数量和资质无法满足价格认定工作的要求。价格认定事项具有一定的专业性

和复杂性，除价格能够确定的、政府定价的、未鉴定真伪的等情形外，其他价格不明或者价格有争议的，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产品或服务都是价格认定的对象，例如土地、债券、股权、无形资产等。由于需要价

格认定的案件数量大、认定对象所处的市场领域多样、影响市场调节价的因素不一而足，必然要求价格

认证机构建立起一支数量庞大、掌握各领域不同时期市场行情、具备相应测算技术的专业队伍。然而，

实际情况与理论构想相差甚远。以杭州市富阳区价格认证中心为例，其在岗价格认定人员 5 人，2022 年

办理了各类价格认定案件 192 件。9价格认定人员实行岗位管理，无专业技术资质要求，《国务院关于取

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68 号)取消价格鉴证师职业资格许可后，更无法

考察价格认定人员的专业资质。 
由于认定人员数量严重不足、专业缺失，造成认定工作程序简化、异化，存在应当现场调查、勘(查)

验的工作变成书面审查、电话调查；价格认定人员与审核人员同一，价格认定程序走过场等现象，违反

价格认定程序。例如，黄永加、黄永增非法采矿、非法持有毒品案中，价格认定人员不经核实认定物品

石灰石未经过磅称量，便作出价格认定。反映了价格认定人员没有进行实地调查、勘验，仅凭提出机关

提交材料便做出价格认定。10 
其次，价格认定机构及认定人员的确定具有身份、地域、级别专属性，办案机关无选择权、当事人

更无申请和重新价格认定的权利，降低了证据对抗程度。对价格认定结论书的质证内容主要限于认定过

程有无实地调查、勘验等反映价格认定人员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无法质疑价格认定的技术是否妥当，

质证流于形式。 
最后，价格认定结论书内容简单，认定过程档案不附卷，不能真实反映认定程序，造成当事人无法

提出有效质疑，办案机关启动重新价格认定的规则缺失。由于价格认定是行政确认不是司法鉴定，认定

人员无需签名，法院不能依鉴定意见审查规定通知价格认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证。诸如种种，不利于保障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8当辩方提出价格认定人员未实地调查时，有的法院却要求辩方举证证明，否则以“关于鉴定人员未到现场测量，没有证据证明，

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违反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参见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2017)吉 2426 刑初 198 号刑事判决书。 
9参见《杭州市富阳区价格认证中心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2022 年度)》，

http://www.fuyang.gov.cn/art/2023/3/28/art_1228922969_59319386.html，2025 年 9 月 3 日下载。 
10参见云南省盈江县人民法院(2019)云 3123 刑初 170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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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是刑事诉讼合法、公正的保障。目前，价格认定的性质、人员

配置、认定程序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反映价格认定现状已经背离了刑事诉讼的内在要求。价格认定中

存在的诸多问题，早在十余年前业已存在[4]。重新规范价格认定行为不能一拖再拖。 

4. 价格认定的应然属性 

4.1. 价格认定意见及价格认定人员身份界定 

价格认定意见应归属哪一种证据种类，涉及证据的证明力和司法公正，应予明确。 
涉案事项价格认定是由中立的第三人对财物、服务的市场价格进行判断的行为，是人对涉案事项价

格这一事实的陈述。证人证言与鉴定意见都是人对事实的陈述，因而，有必要对二者进行区分。纵然鉴

定人与证人有诸多不同，但二者主要区别不在于鉴定人的专门知识或者经验，而在于鉴定人通常可以替

换，证人对过去事件的了解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不可替换[5]。换言之，证人是在从事事实认定，证人证

言是评价之对象，而鉴定是在做推论，鉴定结论是对象之评价。 
根据上述区分标准，价格认定人员是鉴定人，不是证人。但是，另一方面，鉴定是由具有特别知识

和经验的人，根据事实的规律或将该规律应用于具体事实而得出的判断报告[6]。其进行的方式有三种：

提供法院一般性经验知识(即专业知识)；对某些事实只能“利用其特有的专业知识加以深入理解、判断，

进而认定”；对以专业知识调查后所获得之事实之认定，并藉学术性的推衍规则，将该认定之事实导向

一结论[7]。基于鉴定必须依赖科学规则，因此鉴定意见也称之为科学证据。 
《价格认定行为规范》第 30 条规定，价格认定要“按照价格认定相关规定、规则，结合价格认定标

的特点，选择合理的技术路径和方法进行测算，并形成测算说明。”基于不同的认定标的，是否体现专

业知识及其程度也不同。例如，林木的价格认定就涉及林木树种、树龄、树高、生长阶段具体年限及各

阶段产量等生产技术指标，11涉及林业知识。可见，某些价格认定具有科学技术性。 
有学者将价格认定称为近似司法鉴定业务的专家作证活动，认为这些专家作证活动所形成的结论性

意见并不具备司法鉴定意见科学性和可靠性的要求[8]。另有学者将物价鉴定归入鉴定意见，但认为物价

鉴定是一种相对独立的鉴定种类[9]。 

4.2. 域外国家和地区对专门问题认定的模式 

域外国家和地区刑事诉讼中对专门问题的认定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种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将专家对专门问题发表的意见定性为专家证人证言。例

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 702 条规定，如果科学、技术或其他专业知识有助于事实审理者理解证据

或裁决争议事实，则凭借知识、技能、经验、训练或教育而具备专家资格的证人，可以以意见或其他形

式作证。就涉案事项价格认定问题，英美法系国家大多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借助一些票据信息、

市场评估中介机构等来解决[10]。 
一种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没有采用专家证人的概念，而是采用与证人并列的鉴定

人的概念[11]。例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 156 条规定，任何预审法官或审判法官，在案件出现技术方面

的问题时，可以根据检察院的要求，或者依自己的职权，或者依一方当事人的请求命令进行鉴定。德国

也实行鉴定人制度，鉴定的范围十分广泛，鉴定师执业种类比较全面和广泛[12]。除由法院依职权启动外，

还可以由当事人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并经法院同意而启动。虽然德国法院对是否需要聘请鉴定人通常采

取斟酌的态度[13]，但是以下几种情形必须要鉴定：精神鉴定、分子遗传学鉴定、DNA 同一鉴定、毒物

 
11参见《林木价格认定规则》第 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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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伪造货币或者有价证券鉴定、笔迹鉴定。德国刑事诉讼中，涉案物品价格由行业估价公司评估[14]。 
随着当事人主义诉讼的普遍适用，被告人在诉讼上应有充分之防御权，诘问对象包括一般证人和鉴

定人。因此，现行鉴定人与专家证人之功能定位有所交错、重叠。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与大陆法系

的鉴定人制度在作为证据的法律地位，质证、认证程序，证据采信原则等方面并无本质不同[15]，二者均

适用意见证据规则。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 72 条规定，除另有规定外，对于鉴定人适用关于证人

的规定。可见，对专门问题的认定是作为专家意见还是鉴定意见，在证据审查要求上趋同。 

4.3. 我国对涉案物品价格认定的选择 

鉴于我国刑事诉讼具有浓厚的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色彩，加之现行法律规定，宜将涉案物品价格认定

列入司法鉴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46 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

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没

有排除价格司法鉴定，国家发改委、司法部《关于涉案财物价格鉴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2005〕1318 号)明确规定，根据诉讼需要，司法部将就涉案财物价格鉴定纳入司法鉴定登记管理事项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司法鉴定领域对涉案财物价格鉴定实行行政管理

和行业管理相结合制度的建立。 
当然，为了保证刑事诉讼法的稳定性，在没有修改法定证据种类之前，借鉴德国的鉴定机构管理模

式。12即，在法定鉴定机构之外，组建行业管理的鉴定机构，由专家对其他需要鉴定的事项出具专家意见，

并作为鉴定意见。实际上，我国已经存在类似的行业管理鉴定机构，如房地产估价师协会。在建立行业

管理的价格鉴定机构后，可在不改变专门人员编制、原有工作的情况下，通过行业考核、资格授予和退

出、培训、责任承担，提高价格鉴定人员的执业能力和水平。在条件的成熟情况下，将行业管理的价格

鉴定纳入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以此实现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指出的“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随着司法鉴定

的专门化以及新型鉴定领域的发展，专业性行业管理显然比国家行政管理更有效[16]。 

5. 价格认定的实践应用 

价格认定事项纳入司法鉴定范围后，为保证诉讼活动公正和效率，应明确及做好以下二项保障措施。 
第一、应明确纳入司法鉴定范围的价格认定事项标准。鉴定意见应当限于无法通过既定事实根据逻

辑推理得出结论，需要凭借专门经验知识、技术方法才能查明真假、原因、结果及因果关系的事项。纳

入鉴定范围的价格认定事项应当具备以下条件：涉案财物或者服务的性质、质量、规格、数量等明确；

价格不明或者有争议，无法通过其他证据确定价格；需要运用除法律之外的经验知识、科学技术计算价

格的方法。其他事项可通过控辩双方调查取得相应证据，通过法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结合生活经验、

逻辑推理、法律规则确定事项的价格。 
第二、应明确专家辅助人意见具有证据资格。司法鉴定的启动权由侦查机关和司法机关掌握，当事

人没有司法鉴定启动权，当事人往往也缺乏对鉴定意见的有效质证能力，为提高控辩双方平衡，查明案

件事实，保障人权，诉讼法设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但是，现行专家辅助人意见存在很多现实困境，无

法取得与鉴定意见平衡的证据地位。首先，专家辅助人意见的证据属性不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

证据种类的规定，采行封闭模式而非开放模式，因此不能依法确认法定八项证据以外证明材料的证据资

格[17]。其次，专家辅助人意见地位较低。专家辅助人只能在开庭审理阶段经法院许可后才能出庭对鉴定

 
12德国虽然对司法鉴定没有全国统一的行业组织，但高度依靠相关行业组织对司法鉴定进行分类规范和管理。参见司法部赴德司

法鉴定培训团：德国司法鉴定制度，《中国司法鉴定》2010 年第 3 期，第 S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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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发表意见。因此，为尽量实现控辩平等原则，应当明确专家辅助人意见的证据资格，并且允许其在

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全过程发挥证明作用。 

6. 结语 

司法实务中，无论当事人之间对涉案事项有无价格争议，也不论能否通过自行调查确定价格，办案

机关出于谨慎态度，一般都将涉案事项交由价格认证机构进行价格认定，办案机关依赖价格认定结论、

法院原则上采纳价格认定成为常态。但是，价格认定的性质、价格认定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价格认

定结论书的证据属性疑问均直接影响了刑事诉讼的公正性。为此，应当准确划定应当进行价格认定的事

项范围，并将价格认定归属于司法鉴定，建立起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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